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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農水保字第104186647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1041866479ATTCH1.docx、申請興建農舍經營計畫書格式.docx、申請興建

農舍之申請人資格條件審查表.docx、切結書.doc)

主旨：檢送興建農舍經營計畫書格式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「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業於104年9

月4日修正發布施行，增列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民認定，及

申請人應檢附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經營計畫書格式，以

供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審認確供農業使用與不影響農業生

產環境及農村發展等事項。

二、有關興建農舍經營計畫書格式業經本會邀集相關單位研商

訂定，並提供審查參考原則供貴府參考，貴府得依轄內農

業生產環境條件、區域特色、自治規定及個案情形予以審

查。另為配合本辦法修正，一併檢送申請興建農舍之申請

人資格條件審查表供參，貴府得自行調整業務分工及依相

關自治法規增訂審查項目。

三、另有關本辦法第3條之1規定，申請人應檢附農業生產相關

佐證資料一節，請申請人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，且為

申請日往前至少二年內每年之農業生產佐證資料：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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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、領取農業天然災害救助之證明文件。

(二)、領取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轉(契)作補貼之證明

文件(不含休耕給付)。

(三)、繳售公糧稻穀之證明文件。

(四)、接受農政相關補助計畫之證明文件(不含人力培訓類)

。

(五)、銷售自產農產品相關證明文件或單據：最低額度以每

0.1公頃農產品銷售每年新臺幣30,600元為基數，再

依申請農業用地之面積倍數比例調整。

(六)、農產品通過有機、產銷履歷或優良農產品驗證，或取

得產地證明標章等有效期間內之證明文件。

(七)、其他從事農業生產事實之證明文件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

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

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

政府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

副本：內政部、本會企劃處、本會輔導處、本會畜牧處、本會農糧署、本會漁業署、本

會水土保持局 2015-10-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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